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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立卷归档管理

办法的通知 

交办发〔2010〕382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，

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： 

现将《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立卷归档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交通运输部 

二〇一〇年八月九日 

 

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立卷归档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立卷归档工作，保证

项目档案质量，更好地为公路建设事业服务，根据《科学技术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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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工作条  例》、《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》

（GB/T11822-2008）、《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文件归档要求与档案整

理规范》（DA/T28-2002）、《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交通档案

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新建、改建和扩建公路建设项目文件

材料立卷归档管理工作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，是指自项目立

项审批（核准）至竣工验收全过程产生的，反映项目质量、进度、

费用和安全管理基本情况，对建成后工程管理、维护、改建和扩

建具有保存、查考利用价值的各种不同载体形式的历史记录。 

本办法所称公路建设项目档案，是指按照项目档案组卷要求，

经系统整理并归档的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。 

 

第二章 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立卷归档工作组织与职责 

 

第四条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的

原则，依法对所辖区域内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立卷归档工作进

行管理，同时接受公路建设项目所在地上级及同级档案行政管理

部门的监督和指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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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公路建设项目档案工作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。项目

法人单位负责做好本单位形成的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的收集、

整理和归档工作，承担各参建单位项目文件材料收集归档工作的

组织、协调和监督、指导等管理职责；将项目文件材料立卷归档

工作纳入工程建设管理程序、纳入招投标制，与工程建设同步收

集、同步整理、同步归档，保证项目文件材料收集、立卷、归档

的及时、准确、完整、系统和安全。 

第六条 项目竣工文件材料立卷归档工作应纳入工程合同管

理，纳入监理工作内容，按照“谁形成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由文件

材料的形成单位或部门负责，不得委托他人。 

项目监理单位应负责对施工单位竣工文件材料形成、收集和

整理归档工作进行监督、检查，在交工验收前向项目法人单位提

交项目档案质量审核意见。 

第七条 各参建单位应配备具有相关工程专业知识、能够适

应项目文件材料立卷归档工作需要的专职档案管理人员，并保持

其稳定性；明确本单位有关岗位和人员项目文件材料收集归档的

职责和要求；按规定做好项目文件材料的立卷归档和移交工作。 

 

第三章 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的收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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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具体收集范围按照交通运输

部《关于印发公路工程竣交工验收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交公

路发〔2010〕65 号）中附件 2《公路工程项目文件归档范围》的

规定执行。 

已经实行计算机辅助项目管理的，电子文件须与纸质文件同

步归档；在与设计单位签订合同时，应对电子版设计文件归档提

出明确要求；如无条 件形成电子文件的，对利用率高的竣工文

件，可采取图像扫描或缩微方式，进行档案复制。 

第九条 公路建设项目各阶段文件收集归档责任分工按照本

办法附件 1《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收集归档单位》执行。 

第十条 各有关单位应按照收集归档责任分工，建立健全项

目文件材料收集归档制度和预立卷制度，按照公路建设项目建设

程序的不同阶段文件材料产生的自然过程，分别做好预立卷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收集归档的项目文件材料应为原件。其中，项目

立项审批等文件，原件保存在项目主管单位的，项目法人可将复

印件归档保存；供货商提供的原材料及产品质量保证文件为复印

件的，须在复印件上加盖销售单位印章并注明原件存放处后归档

保存；热敏纸传真件，需复印保存。复印件应清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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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收集归档的项目文件材料应能全面、准确地反映

工程建设的实际过程。勘察及测量基础资料、施工记录须是现场

原始记录，如需清稿，须将原始记录与清稿后的记录文件一并归

档保存；表单填写内容规范，产生及使用部位标注清楚，相关签

署手续完备，且为相关责任人亲笔签名。 

第十三条 项目文件材料应书写工整，字迹、线条 清晰，修

改规范；纸张优良，规格基本统一，小于 A4 纸规格的出厂证明、

材质合格证等应粘贴在 A4 纸上；书写材料应符合耐久性要求。 

第十四条 数码照片应刻录在不可擦写光盘上保存，同时还

须冲印出 6 英寸纸质照片与说明一并整理归档；照片档案的整理

应符合国家档案局《照片档案管理规范》（GB/T11821-2002）要

求。 

第十五条 电子文件及纸质文件数字化的形成和保存应符合

国家档案局《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》（GB/T18994-2002）、《CAD

电子文件光盘存储、归档与档案管理要求》（GB/T17678.1-1999）

和《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》（DA/T31-2005）的要求。 

第十六条 竣工图编制要求： 

（一）竣工图由施工单位负责编制。编制完成的竣工图应由

编制单位逐张加盖竣工图章并签署，经监理审核签字认可；如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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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法人指定由设计单位编制或施工单位委托设计单位编制的，应

明确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的审核及签字认可责任。 

（二）竣工图应能全面、准确、清晰地反映项目竣工时的实

际情况。竣工图编制说明应能充分体现已完工项目的建设过程和

完工时的实际情况，包括主要建设内容、完成工程量、执行的规

范标准、主要施工方案、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、特殊问题

的处理、施工图的版本、变更情况以及修改完善情况、完工时间

等。 

（三）一般性变更及符合杠改或划改要求的，可在原施工图

上修改，要注明修改依据，并加盖竣工图章作为竣工图；凡结构、

工艺、平面布置等重大变更及图面变更面积超过 10%的，须重新

绘制竣工图；重新绘制竣工图的图签如能全面反映施工和监理单

位签署情况的，可不另加盖竣工图章。重绘竣工图纸在原施工图

号前加“竣”字。 

（四）同一构筑物、建筑物重复使用的标准图、通用图可不

编入竣工图中，但应在图纸目录中列出图号，指明该图所在位置

并在编制说明中注明；不同构筑物、建筑物应分别编制。 

 

第四章 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的整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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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公路建设项目文件材料归档移交前，由文件材料

形成单位，在项目文件材料预立卷的基础上，按照文件材料的自

然形成过程并保持其内在有机联系，进行系统化整理组卷，要做

到分类科学，便于保管和利用。合同段未完成项目档案整理的，

项目法人单位不得组织交工验收。 

（一）立项审批阶段文件材料根据审批事项内在联系分别整

理组卷。 

（二）勘察设计阶段文件材料按照设计的不同阶段和专业分

别整理组卷。 

（三）招投标及合同文件材料按照招投标工作程序和合同内

容分别整理组卷。 

（四）工程准备阶段文件材料按照审批事项及相关手续办理

过程分别整理组卷。 

（五）工程管理文件材料按照问题结合时间分别整理组卷。 

（六）变更文件以合同段为单位，按照变更文件编号依次汇

总整理组卷，并编制设计变更与修改后的竣工图档号对照一览表

（见附件 2《设计变更文件与竣工图档号对照一览表》）。 

（七）计量支付报表与附件、计划进度报表按照合同段结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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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分别整理组卷。 

（八）施工日志按照合同段结合时间集中整理组卷。 

（九）施工文件材料： 

1．原材料质量保证文件、配合比设计文件属单位（分部、

分项）工程专用的，按单位（分部、分项）工程，分别集中整理

组卷。除此之外，可以合同段为单位分别集中整理组卷。 

2．施工原始文件，包括就工序施工质量控制问题印发的整

改指令性文件及相关整改报告等，均应按照分项（分部、单位）

工程，结合施工工序，归入相应部分分别整理组卷。 

3．竣工图按照专业、图号分别整理组卷。 

（十）监理文件： 

1．监理管理文件以监理合同段为单位，按照依据性文件、

合同管理文件、工程质量控制文件、安全管理文件、计划进度控

制文件、费用控制文件等分别整理组卷。 

2．平行试验及独立抽检的文件材料按照单位工程分别整理

组卷。 

3．旁站监理记录按施工合同段整理组卷。 

4．监理日志按照监理机构和形成时间整理组卷。 

（十一）工程试运行及竣工验收工作文件材料按照检测观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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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及报告、缺陷整改情况、各专项验收和竣工验收工作内容分

别整理组卷。 

第十八条 卷内文件材料系统化排列： 

（一）立项审批文件按照批复、请示、相关审查及专家评审

文件材料的顺序依次排列。 

（二）设计审批文件按照批复、请示、相关审查及专家评审

文件材料的顺序依次排列。 

（三）工程准备阶段文件材料按照审批及相关手续办理程序

依次进行排列。 

（四）项目法人及监理就质量控制、计划进度控制、费用控

制及安全管理等问题普发的文件材料，按照文件材料所反映问题

的有机联系，结合重要程度依次进行排列。 

（五）施工文件材料： 

1．原材料质量保证文件按照原材料类别依次进行排列。 

2．变更文件按照变更文件的文号顺序依次进行排列。 

3．各单位、分部、分项工程质量评定表及汇总文件按照汇

总及各单位、分部、分项工程评定工作程序依次进行排列。 

4．按照分项（分部、单位）工程分别整理组卷的文件材料，

依照分项（分部、单位）工程施工进程，结合施工工序顺序依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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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排列。 

5．合同段交工验收文件按照交工验收证书、交工验收报告、

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交工验收质量检测意见、各项工程总结依次

进行排列。 

6．竣工图按照专业结合图号依次进行排列。 

7．设备安装及调试文件按照依据性、设备开箱验收、设备

安装及调试、设备运行维护、随机文件等顺序依次进行排列。 

（六）监理文件： 

1．监理管理文件按照文件材料所反映问题的有机联系，结

合重要程度依次进行排列。 

2．旁站监理记录和平行试验及独立抽检文件材料按照单位、

分部、分项工程依次进行排列。 

3．监理日志按照监理机构和日志形成时间依次进行排列。 

（七）计量支付文件与附件及计划进度报表以合同段为单位，

按时间依次进行排列。 

（八）试运行及竣工验收工作文件材料按照检测观测记录、

车辆通行情况、缺陷整改落实情况及各专项验收和竣工验收工作

程序依次进行排列。 

第十九条 经系统化排列的卷内文件材料，双面书写的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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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，在其正面右下角、背面左下角，单面书写的文件材料，在

其正面右下角，用阿拉伯数字逐页编写页号。已装订成册的文件

材料，如自成一卷的，不需重新编写页号，如与其他文件材料组

成一卷的，该册文件材料排列在其他文件材料之后，并将其作为

一份文件编写册号，不需重新编写页号。 

第二十条 案卷由案卷卷盒、内封面、卷内目录、卷内文件

材料及备考表（封底）组成，其格式均应符合《科学技术档案案

卷构成的一般要求》（GB/T11822-2008）。 

第二十一条 卷盒正面及卷脊可只填写案卷的档号和立卷单

位。（卷盒内装有若干卷案卷的，卷盒正面及卷脊应填写盒内案

卷的起止档号。） 

第二十二条 内封面由下列内容构成：案卷题名、立卷单位、

起止日期、保管期限、密级及档号。 

案卷题名应能准确反映本案卷的基本内容，包括公路建设项

目名称、起讫里程、分项（分部、单位）工程名称及文件材料名

称。 

立卷单位指案卷的组卷单位或部门。 

起止日期指本案卷内文件形成的最早和最晚的时间——年、

月、日（年度应填写四位数字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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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管期限填写划定的保管期限。保管期限分为永久、30 年、

10 年三种。应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、项目文件材料的特性及利用

价值，分别确定案卷的保管期限。 

密级根据国家及交通运输部有关保密规定确定并填写。 

第二十三条 卷内目录由下列项目组成： 

（一）序号，按照文件排列顺序，用阿拉伯数字从 1 起依次

标注。 

（二）文件编号，填写文件材料的原始编号或图号。 

（三）责任者，填写文件材料的形成单位或主要形成单位。

属原材料报验和工序报验文件，责任者应填写施工单位和监理单

位。 

（四）文件题名，填写卷内文件材料标题的全称，没有标题

或标题不能说明文件材料内容的，应自拟标题，并加[]符号。案

卷内每份独立成件及单独办理报验和批准手续形成的文件材料，

均应逐件填写文件标题。 

（五）日期，填写文件材料形成最终日期。 

（六）页次，填写每份文件材料首页上标注的页号，最后一

份文件标注起止页号；属已装订成册的文件材料，在卷内文件目

录页次栏中填写册数，并在备注栏中注明累计总页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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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备注，填写需注明的情况。 

卷内目录需纸质目录及电子目录各一份。 

第二十四条 备考表中须注明本案卷组卷情况及本案卷包含

文件份数；说明复印件归档原因和原件存放地；立卷人指案卷组

卷人员，检查人应为部门或项目技术负责人及监理。 

第二十五条 公路建设项目档案除蓝图及成册文件材料外，

按照三孔一线方式进行装订。装订前，应去除塑胶、塑封、塑膜、

胶圈等易老化腐蚀纸张的封面或装订材料。 

不装订的图纸及成册文件材料，每份需加盖档号章。档号章

内容包括该份文件材料所在案卷的档号和本案卷中所在页次（档

号章式样见附件 3《档号章式样》）。 

第二十六条 案卷系统化排列及编号： 

案卷的编制单位应按工程进展的自然过程，对已经整理好的

案卷进行系统化排列，并用铅笔在封面及卷脊编写案卷流水号。

其中，施工单位应对本合同段形成的案卷，按照其自然形成过程，

依照路线进行方向，结合单位工程排列顺序依次进行排列。监理

单位按照监理工作程序，以合同段为单位，对形成的案卷进行系

统化排列。 

第二十七条 案卷目录的编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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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系统化排列和编号的案卷须编制案卷目录一式二份（含电

子版），其格式应符合《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》

（GB/T11822-2008）。 

 

第五章 公路建设项目档案的移交与汇总整理 

 

第二十八条 公路建设项目各承包单位应在合同段交工验收

前，将已经系统化整理的项目档案连同案卷目录（含电子版目录）

和案卷编制说明，经项目法人单位和监理检查合格后，移交项目

法人单位，并按规定办理移交手续。 

案卷编制说明内容包括本合同段项目建设内容、档案整理执

行的标准、项目档案整理情况及案卷数量、竣工图编制质量及其

他需要说明的问题。 

移交项目档案套数由项目法人单位根据实际需要确定，并在

合同中明确。 

第二十九条 项目法人单位负责对接收的全部项目档案进行

系统化整理和排列。案卷排列顺序按照立项审批、设计、工程准

备、施工、交工、竣工等不同阶段依次进行汇总整理和排列。其

中施工阶段案卷按照项目法人单位、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形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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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卷分别进行汇总、整理和排列；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形成的案

卷，依路线进行方向，以合同段为单位依次进行汇总整理和排列。 

招投标、合同及计量支付、计划进度报表类档案可单独整理

和编目。 

第三十条 档号的编制： 

档号由项目法人单位或档案接收单位编制。档号应简单、清

晰。 

第三十一条 案卷总目录的编制： 

项目法人单位负责对经系统化整理和排列的所有案卷汇总

编制案卷总目录（含电子版）及项目档案整理情况说明。说明内

容包括项目立项审批及初步设计审批情况、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

内容、项目档案整理执行的标准、项目档案整理情况及案卷数量、

项目档案运用计算机管理情况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 

第三十二条 项目法人单位应在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3 个月内，

按照有关规定向有关单位办理项目档案移交手续。 

 

第六章 附则 

 

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交通运输部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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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条 高速公路大修项目文件材料立卷归档工作可参

照本办法。 

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。2001 年 6 月 13 日

交通部办公厅印发的《公路工程竣工文件材料立卷归档管理办法》

（交办发〔2001〕390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
